2009年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学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依据，以学生为本，以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服务，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为根本出发点，开展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同时以此为契机研究和探索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条件建设、教学管理改革的思路和办法，促进学校教学工作上层次、上水平。
二、目标
进一步明确各本科专业培养目标和业务基本要求，科学设置理论和实践教学环节，合理分配教学时数，构建多样化选修平台，拓展学生选择空间，有效整合交叉重复内容，精炼专业课程，突出特色，形成科学、合理的教学活动基本方案，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进行个性化培养提供平台。

三、实施步骤

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自2009年4月起至2010年3月结束，具体分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动员准备阶段，时间为2009年3月-6月，主要工作为：
1、学校调研与研讨

陈光副校长和教务处相关人员对省外同类院校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思路、框架、原则等内容进行广泛调研，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多次组织研讨活动，制定《吉林农业大学2009年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该项工作已于4月底完成。

2、召开动员会

学校召开由各学院院长、教学院长、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专业负责人、系主任、教研室主任、教学秘书参加的动员大会。

3、各教学单位调研与研讨

（1）各教学单位对《吉林农业大学2009年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进行广泛研讨，提出修改意见，教务处进行修改，2009年5月20日前完成。
（2）各学院调研同类院校相同或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目标定位、课程设置、学时分配等情况，调研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意见，为本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提供借鉴和参考。

（3）各学院以专业为单位组织研讨活动，承担基础课教学的单位还应以课程为单位单独组织研讨活动。

专业研讨内容主要包括：现行人才培养方案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规格、业务基本要求等的界定与表述，确定各自专业培养人才应具备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及素质结构；各专业现有公共课（数学、物理、化学、外语、思想政治、体育等）学时设置是否合理，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必修课与选修课比例是否合适；现行课程设置状况，课程内容有无交叉重复现象，如何实现专业课程、特别是相关的实验课程整合；现行毕业实习周数（11-15周）、实习方式、内容是否合适，如何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如何通过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及对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组织工作有何意见与建议等。

基础课程研讨内容主要包括：按照不同类型专业培养目标的需要，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哪些能力和素质，以及课程内容选择、总学时及理论与实践学时分配、教学方法手段改革等方面的问题。

研讨参加人包括：院长、教学院长、专业（课程）全体教师、教学秘书。

研讨时间：2009年5月-7月，研讨活动要反复进行，各教学单位于2009年5月11日前将本单位研讨活动安排交教务处教学研究科，学校领导、教务处相关人员将根据各单位时间安排参加研讨活动。

（4）学校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讨论并通过《吉林农业大学2009年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指导意见》和《基础课设置意见》，2009年6月30日前完成。

（二）第二阶段，实施阶段，时间为2009年8月-10月，主要工作为：

1、学校召开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实施工作会，对人才培养的理念、主导思想及《吉林农业大学2009年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指导意见》进行解读。
2、学院组织各专业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负责人具体负责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学院对本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审核。
（三）第三阶段，验收阶段，时间为2009年11月-12月，主要工作为：
1、学校组织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和校外专家组成种植类、养殖类等几个专家组分别对各专业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审核验收。专业负责人从该专业的社会需求、培养目标定位、业务基本要求、主干课程设置、实践环节安排等方面对新修订的方案进行全面陈述，并回答专家组的质疑提问。

2、专家组对新修订的方案提出修改和调整意见，并将本组审核验收情况形成报告，提交教务处教学研究科。
（四）第四阶段，完善阶段，时间为2010年1月-3月。
1、学校召开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总结会议，全面总结该项工作成果和下一步整改完善意见。

2、各专业根据专家组意见对方案做进一步的调整完善，教务处组织汇编和印刷。
四、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领导小组（名单见附件），负责本次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宏观领导，并在教务处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与安排。
各教学单位成立本单位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领导小组，于2009年5月11日前将名单交教务处教学研究科。

五、基本要求
1、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组织协调工作，积极动员全体教师参与，集全员智慧，高质量完成该项任务。
2、加强对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的指导与监督，加深教师对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重要性、紧迫性和修订原则、要求、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关系等的认识与了解。
3、严格遵守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各阶段的时间安排，保证该项工作顺利开展。

附件：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秦贵信

副组长：陈  光

组  员：周建忠、王丕武、韩星焕、赵兰坡、吴文福、钱爱东、杨利民、刘景圣、沈  强、刘洪章、姜维复、宋述尧、宋银秋、李太浩、陈  静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处。
主  任：周建忠

副主任：刘占柱

秘  书：于彦华

